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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科研经费管理，落实学校关于科研经费领域系统整治的有关文件精神，压实二级学院科研经费管理的主体责任，防范财务风险，保障科研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，特制定本内部风控制度。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学院内所有纵向、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的预算、执行、报销、决算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。
第二章 责任体系与组织架构
第三条【学院主体责任】 学院是科研经费管理的关键执行与责任主体，负责对本院科研经费的使用过程进行实质性、专业化、全方位的指导、监督与服务。学院负责科研经费相关政策的宣传教育、贯彻与执行；参与科研项目培育、申报、组织实施、经费执行与结项的全过程管理工作。
第四条【项目负责人第一责任】 项目负责人是科研项目预算编制和科研经费使用的第一责任人。项目负责人应对科研经费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和相关性承担法律责任。科研经费规范使用情况将作为科研成果评奖、职称评审的重要指标。
第三章 日常风险防控与审批管理
第五条【完善内部审批流程】 学院建立健全内部风控机制，完善审批流程，加强对大额支出、劳务费发放等高风险业务的审核。
第六条【科研财务助理制度】鼓励项目组利用项目经费自主聘用科研、财务助理，为科研人员在预算编制、经费报销填写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，降低因政策不熟悉导致的合规风险。
第七条【规范收支与采购管理】 督促项目负责人科学、合理、真实地编制项目经费预算。严禁设立“账外账”和“小金库”，所有科研经费必须纳入学校统一核算。配合学校监督科研经费预算执行，督促科研经费合规执行进度；督促项目组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及学校采购管理办法；涉及科研外协、测试加工、技术转让等合同的，必须配合学校科研处及法律顾问进行合同审核，防范法律和财务风险。
第四章 负面清单与严禁行为
第八条 【严守基本红线】 学院全体科研人员严守国家相关法规和学校规定，不得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1. 虚假编报项目预算；
2. 未对项目资金进行单独核算；
3. 列支与项目任务无关的支出；
4. 未按规定执行和调剂预算、违反规定转拨项目资金；
5. 通过虚假合同、虚假票据、虚构事项、虚报人员等弄虚作假，转移、套取、报销项目资金；
6. 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；
7. 设置账外账、随意调账变动支出、随意修改记账凭证、提供虚假财务会计资料；
8. 在使用项目资金中列支应由个人负担的有关费用和支付各种罚款、捐款、赞助、投资、偿还债务等；
9. 将外协经费化整为零以规避学校采购审批程序、招投标管理及资产管理等制度；
10. 存在利益输送、关联交易等问题及其他违规行为。
第五章 监督核查与宣传教育
第九条【落实自查与核查】 根据学校部署，学院督促项目负责人落实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全面自查工作，自查范围覆盖所有纵向、横向科研项目。针对疑似问题线索，配合学校相关部门开展专项审计和延伸核查。
第十条【违规惩处】 发现存在违规问题的，学院将配合学校相关部门按规定予以通报批评、暂停项目拨款、终止项目执行、追回已拨项目资金、取消项目负责人一定期限内申报资格等处罚。
第十一条【加强宣传教育培训】 学院负责落实针对本单位教师及学生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。在教师入职与学生入学后设置意识形态、科研诚信、纪律要求等专门学习环节。利用宣传栏、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阵地，灵活多样地开展警示教育。
第六章 附则
第十二条【制度解释与实施】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未尽事宜，严格按照国家及学校科研经费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

